


網民的版權方案 能否通過國際標準？ 

文：余家明教授 

本週二（3 月 18 日），立法會的工商事務委員會將討論由港府提交有關《在版

權制度下處理戲仿作品》的文件。在文件中，特別受爭議的是由網民建議對非牟

利用戶自創內容(UGC)的版權豁免。如去年十二月公佈的諮詢報告一樣，港府質

疑這個豁免是否能夠通過《TRIPS 協議》和《伯爾尼公約》「三步檢測」的國

際標準。 

網民方案參照加拿大版權法 

網民的第四方案是參照加拿大最近修改的版權法而制訂。這個法例已被加拿大國

會和世界各地許多知識產權法的權威接受。雖然加拿大已經立了法，很多版權擁

有人、版權集體管理組織和其他持份者仍然認為這個法例不符合國際標準。他們

的看法或多或少反映了現今版權制度討論的兩極化。無論國會選擇任何一個方

案，總有一方表示不滿。不符合國際標準就成了他們反對的理據。 

事實上，釐定法律是否符合國際標準並非一件容易的事。世貿組織有多過百五個

國家，每個國家的經濟和科技水平都不同。儘管香港版權擁有人覺得某些法例明

顯違規，世貿的爭端解決小組未必一定認同他們的看法。 

還記得數年前，荷里活和其他版權擁有人積極地鼓勵美國貿易代表向中國知識產

權法的刑法條款作出挑戰。貿易代表在世貿組織其中的一項指控就是中國違反了

《TRIPS 協議》第 61 條。這條針對具有商業規模的故意盜版行為的國際條款，

恰巧也是現在香港版權擁有人質疑 UGC 版權豁免可行性的其中一條條款。 

在美國當時，我是極少數在知識產權界反對使用這條國際條款的學者。理由是這

條條款在世貿裏有錯綜複雜的解讀，條款不僅對版權擁有人未必有一定的幫助，

還可能對中國知識產權的保護有長遠的不良影響。最後，雖然美國政府受到版權

擁有人的大量和積極支持，世貿的爭端解決小組始終裁定美國對中國提出的這個

控訴證據不足。 

如何令版權制度滿足網民合理要求？ 

毋容置疑，UGC 版權豁免能否符合國際標準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符合這些標

準亦是港府對這次立法諮詢的三大指導原則之一。但是，港府和立法會當前最重

要而又最迫切的問題，並不是那個由網民親自起草的方案是否符合國際標準，而

是怎樣可以令香港的版權制度滿足網民的合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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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我和許多網民都不認同港府和版權擁有人對《TRIPS 協議》有極約束性的

解讀，但即使我們願意終止爭駁而接受這個解讀，港府仍然有很多不同的修正方

法，好讓 UGC 獲得適當的版權豁免。 

首先，政府可以將國際條約的「三步檢測」標準引入豁免條例。香港現有的版權

條例已有這類型的條款。中國、南韓和其他國家亦有類似的法例。從邏輯角度來

看，一條引入「三步檢測」的法例無論在什麼情况下都不會檢測失敗。「三步檢

測」這個難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政府亦可以將 UGC 列入公平處理的版權豁免。如果政府認為現有的公平處理條

文符合國際標準，與 UGC 有關的公平處理條文應該同樣符合這個標準。在諮詢

期間，許多版權擁有人和政府官員擔憂 UGC 沒有廣獲接納的定義。雖然他們的

憂慮可以理解，沒有廣獲接納的定義並不代表 UGC 版權豁免不可行。除了法例

的標題以外，豁免條文畢竟一次都沒有使用 UGC 這個字眼。如果 UGC 一詞沒

有在標題上出現，關於定義這個問題就不再存在了。 

可行的三贏方案 

除這兩個方法，政府還可以引入有互惠性的補償安排，讓作者和版權擁有人共享

網民自創的 UGC 衍生作品，以作非牟利性的用途。如果 UGC 作品涉及顯著的

商業利益，政府也可以引進法例，要求網民、聯線服務提供商和其他中介者向版

權擁有人提供公平的報酬和利潤分享的安排。在歐洲、加拿大和美國等地，版權

徵收已被廣泛採用。以香港現有的二百萬互聯網用户來計，每月四元就可以輕易

籌得每年一億港元。既然我們可以有一個三贏的局面，政府為何還要引進法例讓

網民被起訴呢？ 

由於 UGC 在國際議論間尚未有定論，政府可能會繼續擔憂它的將來發展，而不

願認定 UGC 的合法性。即使如此，政府可以引進法例以防止網民被刑事或民事

起訴。政府亦可以對法例制定如五年的限期，以備面對版權授權環境的急速變化

以及將來出現的微型版權授權環境。 

最後，如果政府真的關注國際標準，它不能只顧世貿和知識產權界的標準。聯合

國人權組織以多次強烈譴責從國際經貿和知識產權上產生的人權問題。香港已經

簽訂了十多條人權條約。鑒於香港特區的獨特歷史，政府必須特別重視當地法例

對人權保護的深遠影響。無論商業和經濟利益有什麼重，這些利益絕對不能蓋過

國際公認的表達自由、出版自由、私隱保護和其他基本人權。 

在港府這次公眾諮詢中，網民的第四方案明顯地受到大多數意見書的支持。如果

政府和立法會覺得網民親自起草的方案寫得不妥善，為何不讓有專業起草知識的

立法人仕對草案作出修改？港府沒有理由輕易地擱置這個有前瞻性、有建設性而

又有深遠影響的第四方案，更沒有理由將網民的訴求置諸道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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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家明教授現為美國德雷克大學法學院的科恩氏家族知識產權法講座教授。他現

任《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學刊》的主編，並曾任武漢中南財經政法大學的文瀾學者

以及香港大學、以色列海法大學和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的訪問教授。在諮詢期

間，余教授代表香港大學新聞及傳媒研究中心向港府遞交一份支持網民第四方案

的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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